文戈等五名群众简要事迹
一、文戈见义勇为事迹简介
文戈，男，1987年12月出生，群众，户籍：广东省清远市
2025年10月24日13时许，韦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两名小孩行驶至清远市清城区职教二路进清远市清城区海逸路东249米时，与孔某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其后，水上派出所值休辅警文戈驾车经过该路段时，看到一名家长抱着一名身穿校服的小朋友情绪激动痛哭，文戈下车前往向该名家长及周边路人了解情况，并致电清城分局情指中心报告现场情况及通知120，文戈见120迟迟未到现场，且该名受伤学生开始出现昏迷状态，文戈再次致电清城分局情指中心报备自行驾驶私家车将受伤人员及家长一同送往清远市中医院救治，并请求交管部门配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违反信号灯前往医院救治。于13时50分许到达清远市中医院，将受伤人员交由医务人员进行救治，事后文戈致电清城分局情指中心报告受伤人员到院后续情况，其后自行离开医院。

二、陈茹见义勇为事迹简介
陈茹，女，1978年6月出生，群众，户籍：广东省清远市
2025年11月26日17时30分，陈茹下班途中经过清城区万福超市门前的人行横道时，发现一起摩托车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上前查看后发现摩托车司机嘴部有轻微出血，能站立行动，另一位老人倒地无法行动，情况相对比较严重，陈茹迅速判断现场情况，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因考虑到下班高峰期车流量大，主动承担起临时交通引导员，挥手示意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公安人员到达现场时，陈茹向公安人员说明了事故现场的初始情况，事后自行离开。
    三、江国栋见义勇为事迹简介
江国栋，男，1982年10月出生，党员，户籍：广东省清远市

2025年10月12日18时许，江国栋在休息期间驾驶小型汽车由清城区东城往清新区太和镇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到明霞大道（清城区沙田路口南往北方向约20米处）时，看见一名中年女子和小孩连人带电动摩托车摔倒在地上，当时小孩头部和右手受伤，且处于半昏迷状态，女子手部有皮外伤，由于事发路段车流辆量大、车速较快，情况十分危急，为有效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江国栋便将其驾驶的小车横向停靠在马路中央，并打开驾驶室的车门警示后方来车。随后，迅速下车协助受伤女士将小孩抱起，并将电动摩托车移至路边安全区域，随后驾车将受伤女子和小孩送至清新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救治。
    四、李容根、李锡全见义勇为事迹简介
    李容根，男，1959年10月出生，群众，户籍：广东省清远市
李锡全，男，1983年9月出生，群众，户籍:广东省清远市
2025年12月14日12时许，李锡全买好菜来到其父亲停放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凯景中央首座对出岸边停泊的木大船上煮饭吃，直到13时许李锡全听到有人大喊救命，于是李锡全就好奇出来船边查看情况后看到有个女子在水中挣扎，随后李锡全就回到木大船里叫上父亲李容根一起来到停靠在大木船边上的小渔艇（无牌）上，随后李容根与李锡全一起拿着船桨划着小渔艇就往该名轻生女子附近水域过去，来到现场后，李容根就上前把该名轻生女子拉到船边让轻生女子的脸部朝上可以呼吸，随后李锡全就独自拿着船桨划着小渔艇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凯景中央首座对出岸边停泊的木大船的方向过去。随后，水上所的民警也驾驶快艇来到了现场，水上所的民警与渔夫父子将女子扶上凤城广场并交给岸上的公安民警处理。


